
 

为加强我市体育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更好适应我市竞技体育

发展，全面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

武汉市体育局拟专项招聘优秀运动员 7名、教练员 3名。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对象 

符合招聘条件和岗位要求的各类人员。 

二、招聘条件 

（一）应聘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

义制度； 

3.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道德品行和体育职业品行； 

4.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和心理素质； 

5.符合武汉市体育局制定的各岗位申报标准（见附件 1）； 

6.身体健康，三甲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7.岗位所需的其他条件。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受理应聘：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司法调查或者审计的人员； 

3.正在处分期间（影响期）的人员； 

4.原工作（聘用）单位不同意报考的人员； 

5.在公务员录用考试和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中有严重违

纪违规行为、被记入公务员考试录用诚信档案库或事业单位公开

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尚在记录期限内的人员； 

6.按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令第 6

号）、《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人社部规〔2019〕1号）

等应当执行回避制度的人员； 

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招聘岗位及名额 

招聘优秀运动员 7名，招聘优秀教练员 3名。 

（一）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 

游泳项目男运动员 1名，男教练员 1名；体操项目女运动员

2名。 

（二）市体育运动学校 

女科研教练员 2名；体操项目女运动员 2名。 

（三）市射击运动学校 

射箭项目男运动员 1名，女运动员 1名。 

四、报名 

（一）报名时间及地点。本次专项招聘采取现场报名方式进



行，应聘人员在 2024年 6月 18日至 6月 28日（工作日 8：30-17：

30）期间到以下对应报名地点提交报名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1.游泳项目运动员和教练员、体操项目运动员报名地点设在

武汉市少年儿童体育学校训练科，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郭

茨口玫瑰街 34号，报名咨询电话：027-84619676 刘老师。 

2.射箭项目运动员报名地点设在武汉市射击运动学校训练

科，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 800号，报名咨询电话：

027-84667662 吴老师。 

3.科研教练员报名地点设在武汉市体育运动学校综合办公

室，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琴台大道 800号，报名咨询电话：

027-84659572 阮老师。 

（二）申请材料。应聘人员应在报名时同步提供相应申请材

料，材料不全或不实者，不受理报名申请。 

1.应聘运动员岗位的应提供：《报名登记表》2 份、本人身

份证、学历证件、参赛成绩证明以及资格条件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的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原件查验后予以归还。 

2.应聘教练员岗位的应提供：《报名登记表》2 份、本人身

份证、学历证件、带训或服务运动员参赛成绩证明以及资格条件

所要求的其他材料的原件、复印件各一份，原件查验后予以归还。 

（三）资格审查。考生报名时由招聘单位根据岗位条件对其

报名资格进行初审；报名截止后，各单位会同武汉市体育局对报



名考生资格进行复审，并将审核结果通知本人。 

五、考试 

（一）运动员岗位 

应聘运动员岗位的考生，考试分形态机能测试和专项测试 2

个部分。形态机能测试和专项测试由武汉市体育局组织专业人员

对照申报标准进行。测试达标者人数超过计划招聘人数时，依据

应聘人员近一年获得各级体育部门或单项体育组织主办的国际

赛事（含青年组）、全国比赛、全国青年比赛、湖北省省运会、

湖北省年度比赛等比赛赛事等级、比赛成绩顺序依次聘用。 

（二）教练员岗位 

游泳专业集训队教练员岗位考试采取说课形式进行，考生现

场抽取说课内容，现场备课（提供教材和教案纸），并进行说课。

每名考生备课时间为 30分钟，说课时间不超过 15分钟。说课满

分为 100分，成绩达到 70分以上的（含 70分），方能进入体检、

考察阶段。 

科研教练员岗位考试采取专业知识答辩的形式进行，主要考

察考生综合素质、专业技术能力、语言沟通组织能力、开展生理

生化监测、开展运动技术分析方面的综合能力。每名考生答题时

间不超过 15分钟。专业知识答辩满分为 100分，面试成绩达到

70分以上的（含 70分），方能进入体检、考察阶段。 

六、体检和考察 



根据应聘人员综合成绩以 1:1 比例确定进入体检和考察人

选。体检、考察参照武汉市 2024 年度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有关要

求执行，其中体检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

执行。 

七、公示、聘用管理 

（一）公示。武汉市体育局根据应聘人员的考试、体检结果

和考察情况确定拟聘用人员，并在武汉市体育局官网进行公示，

公示期为 7个工作日。 

因应聘人员体检、考察不合格或放弃体检、考察出现缺额时，

招聘单位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出递补意见，经报武汉市体育局同

意，可在应聘同岗位人员中按综合成绩依次递补。拟聘用人员一

旦公示，不再进行递补。 

（二）聘用。拟聘用人员经公示无异议者，按照事业单位人

事管理有关要求，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办理聘用手续。未能

及时与原单位解除人事关系、劳动（聘用）合同的，取消聘用资

格，不予办理聘用认定登记手续。公开招聘的教练员实行试用期

制度，试用期包含在聘用合同期限内。试用期满且考核合格者，

按照岗位设置的要求，聘用在相应岗位；试用期内存在影响聘用

的不当表现和行为或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取消聘用。 

八、其他事项 

（一）对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过程中任一环节出现的违纪违



规行为，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

社部令 35号）进行相应处理。 

（二）报名时，考生应认真阅读公告相关要求，仔细核对报

考的岗位、个人姓名、身份证号、照片、联系方式、资格审查结

果等重要信息，避免错失考试和聘用机会。招聘过程中，特别是

资格审查、考试、体检和考察期间，考生须保持通讯畅通，通讯

方式如有变更，应主动告知招聘单位。 

 

 

附件：1.武汉市体育局 2024年专项招聘优秀运动员、教练 

员申报标准 

2.武汉市体育局 2024年专项招聘优秀运动员、教练 

员报名登记表 

 

                          

                                武汉市体育局 

2024年 6月 18日



附件 1 

 

一、游泳项目男运动员（计划招聘 1名） 

（一）年龄需在 18岁以下（2006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游泳项目运动健将证书，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前三名； 

2.全国少年比赛第一名； 

3.全国冠军赛前六名。 

（二）根据国家青少年运动员训练大纲测试身高、体重指标、

心功指数指标后综合评定，达到各年龄段优良标准。 

（三）水上专项素质测试其中一项达标（标准如下）： 

水

上

专

项

成

绩 

测试项目 
专业队进队标准 

男子 女子 

50 米蝶泳 27”00 30”50 

50 米仰泳 30”50 33”00 

50 米蛙泳 32”50 36”00 

50 米自由泳 24”50 27”20 

100 米蝶泳 1’00”00 1’08”00 

100 米仰泳 1’04”00 1’09”00 

100 米蛙泳 1’11”00 1’18”00 

100 米自由泳 55”50 1’02”50 

200 米蝶泳 2`14`00 2`25`00 

200 米仰泳 2`18`00 2`29`50 

200 米蛙泳 2`35`00 2`51`00 

200 米自由泳 2`03`00 2`15`00 

400 米自由泳 4’21”00 4’44”00 

800 米自由泳 9’02”00 9’42”00 



200 米混合泳 2’19”00 2’30”00 

二、体操项目女运动员（计划招聘 4名） 

（一）年龄需在 13岁以下（2011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具有体操项目运动健将证书，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全国比赛前三名； 

2.全国青年锦标赛前三名，全国少年 U系列比赛第一名； 

3.入选国家队或国家青年队集训名单。 

（二）下肢长、指距、骼宽、肩宽、踝围、跟腱等形态指标

达到评定标准。 

（三）专项素质测试：提倒立 20个、5步蛙跳 10米、引体

向上 40个、屈伸上摆倒立 15个。     

三、射箭项目运动员（计划招聘男、女运动员各 1名） 

（一）年龄需在 20岁以下（2004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 

（二）具备代表湖北省参加 2024 年全国运动员注册资格，

代表武汉市参加全国比赛。 

（三）达到运动健将级或在比赛中达健将成绩。 

（四）取得以下比赛成绩之一： 

1.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前三名； 

2.全国冠军赛前六名； 

3.全国 U系列比赛前三名。 

（五）专项素质测试达标标准如下： 



测试项目 专业队进队标准 

拉弓停时 
男子 女子 

60s 50s 

四、游泳专业集训队教练员（计划招聘男教练员 1名） 

（一）基本条件 

1.35 岁以下（198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本科及以上学

历，运动训练专业； 

2.市游泳集训队 1年以上带队经验，有国家游泳队执教经历。 

（二）带训 1 年以上的运动员应取得下列成绩之一： 

1.全国锦标赛、冠军赛前三名； 

2.亚运会前三名； 

3.世锦赛前三名。 

五、科研教练员（计划招聘女教练员 2名） 

（一）科研教练员（运动员生理生化监控方向 1 名） 

1.基本条件 

（1）35岁以下（198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本科及以上

学历，检验学、材料类及运动人体科学专业； 

（2）有为专业（职业）运动队开展生理生化监测等体育科

研服务经历。 

2.服务的专业（职业）队运动员应取得以下成绩之一： 

（1）省级比赛冠军； 



（2）全国比赛前三名； 

（3）世锦赛前八名。 

（二）科研教练员（运动技术分析方向 1 名） 

1.基本条件 

（1）35岁以下（1989年 1月 1日以后出生），本科及以上

学历，体育类专业； 

（2）有为专业（职业）运动队开展运动技术分析等体育科

研服务经历。 

2.服务的专业（职业）队运动员应取得以下成绩之一： 

（1）省级比赛冠军； 

（2）全国比赛前三名； 

（3）世锦赛前八名。 



附件 2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相片 
出生年月  

政 治  
面 貌 

 籍  贯  

毕业院校  专 业  

学 历  学 位  
毕 业 
时 间 

 

身份证号  

微信号  手 机 号 码  

QQ号  电子邮箱地址  

报考单位  报考岗位名称  

学 习 经 历 

起 止 时 间 毕 业 院 校（ 学院、系） 专业名称 

   

   

   

主 要 成 绩 

时  间 主要成绩 

  

  

  

  

  



主要工作经历 

起 止 时 间 工 作 单 位 及 岗 位 职 务  

  

  

  

  

  

  

家庭 
主要 
成员 
及 
社会 
关系 

称谓 姓名 年龄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本
人
承
诺 

本报名表所填写的信息准确无误，若有虚假，所产生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报名人（签名）： 
                                                          年  月  日 

 


